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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高级中等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测试标准
一、测试原则
对学生的艺术素养、专业知识与技能、团队配合与协作等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。
二、测试内容
1.器乐
具有规范的演奏技巧，熟练的识谱和视奏能力，能完整地演奏作品，具备较好的音乐表现力。
测试内容：演奏一首自选作品（限3分钟内）；不少于两个调的音阶和琶音；4至6个乐句的视奏；单音、音程和和弦的模唱。
2.声乐
具有较好的声音条件和演唱技巧，熟练的识谱和视唱能力，较好的音乐表现力。
测试内容：演唱自选歌曲一首；音乐基础知识；视唱练耳。
3.绘画
具有较好的构图能力、创意思想以及绘画、造型能力。
测试内容：完成一幅命题绘画创作、一幅素描头像、几何形体、色彩静物（可只选择一项测试内容，每项测试时间在90分钟以内）。

